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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落實「高級中等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妥善因應少子

女化現象，將衝擊減至最小，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接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前一年度發展或轉型輔導之

學校。 

三、辦理期程︰ 

  （一）一百零三年為試辦階段，各校應檢具「改善校務經營計畫書」送本方案諮詢輔導

會審查通過後，始據以執行。各該受補助學校執行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止。 

  （二） 自一百零四年起，各校每年度應檢具「改善校務經營計畫書」送本方案諮詢輔導

會審查通過後，始據以執行。各受補助學校辦理期程以三年一期為原則，當年度

計畫書之審核應考量該校前一年度執行成效。 

四、補助項目： 

  每校每年度至多得申請新臺幣三百萬元之經費補助，其經費分配以經常門與資本門相等

為原則，並由該校籌措相對編列至少申請補助額度二成之配合款。 

五、補助審查項目： 

  各校應依據上一年度經輔導訪視委員到校訪視之改革意見提出改善校務經營計畫書並送

本方案之諮詢輔導會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改善校務經營計畫書應具備內容及審查項

目臚列如下： 

  （一）國立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私立學校董事會運作及理念，董事會應具體、有效支持

學校之發展與運作。 

  （二）財務狀況與經費運用：應定期進行財產盤點，具有健全之財務結構，並確實將經

費用於提升教學品質之相關事項。 

  （三）設科類型與行政運作：學校設立、轉換科別，應考量地區特色、學生來源、少子

女化趨勢及學校現況、設備等。 

  （四）教學策略及師資：學校合格教師比率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實施要點之規定

辦理，並依學校核備之組織編制配置人力，落實正常化教學。 

  （五）教學設備及學校環境：應有充足之教學設備，並更新、改善學校環境。 

  （六）宣傳招生策略：應有具體有效之招生策略，並由全體教職員工落實執行。 

  （七）學校特色之營造：參酌學校所處社區特色及現有設施設備，發展學校特色。 

  （八）學校困境及因應策略：學校應進行內部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來進

行分析（SWOT 分析），並提出具體因應策略。 

  （九）自主管理機制：學校應訂定自主管理機制。 

  審查第一項各款，應考量該校學生人數、設科類別、合格教師率、學校規模及前一年度

校務改善之執行成效及落實該校改善校務經營計畫書之可行性及有效性。 



六、經費編列及補助基準： 

  （一）經費編列原則： 

     １、經費編列應符合計畫推動所需，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２、跨專案計畫辦理項目不得重複編列經費。 

     ３、一般性經常設備與計畫無關者，不得列入本項補助經費。 

     ４、學校應考量現有設備狀況，避免重複購置。 

     ５、相關活動之辦理以校內舉行為原則。 

     ６、經費編列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表示。 

     ７、各計畫相同用途項目名稱應一致。 

     ８、經費編列應以最低經費發揮最大計畫效益、受益人數最大化及設備教學效益

最佳化為原則。 

  （二）補助基準： 

     １、經常門：經費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並得編

列學生助學金、教師進修補助、設備維護費、材料費及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

物品耗材費等業務費之補助；不包括人事費、加班費。 

     ２、資本門：與教學相關設備之補助。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學校於執行補助經費期間，均應接受本署聘（派）請本方案輔導委員三至

五名針對各校組成之專案輔導小組，以每二月至少一次到校訪視方式進行督導，

並隨時依督導訪視報告改善及修正校務發展事項。 

  （二）申請本項補助之學校，不得再申請高中或高職優質化、優質精進等競爭型計畫經

費。 

  （三）獲得高級中等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補助經費之學校，應依本署核定經費

額度及期限辦理核撥事宜。 

  （四）補助經費應設專款專戶，專戶之使用應由校長、會計及出納共同簽章，並依核定

計畫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執行完畢並辦理核結。 

  （五）計畫之執行如變更計畫內容者，應報本署核定後辦理。 

  （六）採購招標後有標餘款項，限支用於與本計畫相關之項目；支用於本計畫新增項目

者，應報本署同意後始得支用。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